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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 05月 16日（星期四）下午 13：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05 月 16 日上

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05月 16日 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上望街道望海路 2899号公司会议中心。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晓宇先生。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股东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17 人，代表股份 79,747,000 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 58.1376%。

其中：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11 人， 代表股份 78,781,8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7.4339%；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6人，代表股份 965,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7037%。

2、 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及其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8 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 991,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7225%。

其中：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2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5,800股，占公司总股份 0.0188%；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6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65,20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7037%。

3、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1.00 《关于 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441,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67%； 反对

295,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07%；弃权 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68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524%； 反对 295,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285%； 弃权

10,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92%。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 2.00 《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376,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52%； 反对

360,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22%；弃权 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620,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5933%； 反对 360,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875%； 弃权

10,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92%。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 3.00 《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441,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67%； 反对

295,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07%；弃权 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68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524%； 反对 295,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285%； 弃权

10,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92%。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 4.00 《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376,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52%； 反对

360,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22%；弃权 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620,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5933%； 反对 360,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875%； 弃权

10,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92%。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 5.00 《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441,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67%； 反对

295,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07%；弃权 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68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524%； 反对 295,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285%； 弃权

10,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92%。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 6.00 《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376,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52%； 反对

360,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22%；弃权 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620,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5933%； 反对 360,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875%； 弃权

10,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92%。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 7.00 《关于＜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441,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67%； 反对

295,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07%；弃权 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68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524%； 反对 295,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285%； 弃权

10,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92%。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 8.00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376,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52%； 反对

360,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22%；弃权 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620,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5933%； 反对 360,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875%； 弃权

10,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92%。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 9.00 《关于续聘公司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441,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67%； 反对

295,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07%；弃权 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68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524%； 反对 295,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285%； 弃权

10,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92%。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 10.00《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376,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52%； 反对

360,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22%；弃权 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620,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5933%； 反对 360,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875%； 弃权

10,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92%。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2/3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 11.00《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441,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67%； 反对

295,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07%；弃权 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68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524%； 反对 295,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285%； 弃权

10,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92%。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2/3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 12.00《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376,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52%； 反对

360,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22%；弃权 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620,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5933%； 反对 360,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875%； 弃权

10,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92%。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2/3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 13.00《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441,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67%； 反对

295,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07%；弃权 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68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524%； 反对 295,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285%； 弃权

10,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92%。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 14.00《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376,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52%； 反对

360,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22%；弃权 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620,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5933%； 反对 360,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875%； 弃权

10,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92%。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 15.00《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441,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67%； 反对

295,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07%；弃权 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68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524%； 反对 295,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285%； 弃权

10,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92%。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 16.00《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376,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52%； 反对

360,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22%；弃权 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620,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5933%； 反对 360,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875%； 弃权

10,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92%。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 17.00《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441,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67%； 反对

295,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07%；弃权 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68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524%； 反对 295,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285%； 弃权

10,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92%。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 18.00《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376,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52%； 反对

360,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22%；弃权 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620,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5933%； 反对 360,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875%； 弃权

10,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92%。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 19.00《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441,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67%； 反对

295,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07%；弃权 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68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524%； 反对 295,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285%； 弃权

10,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92%。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 20.00《关于制定＜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376,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52%； 反对

360,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22%；弃权 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620,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5933%； 反对 360,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875%； 弃权

10,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92%。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 21.00《关于修订＜对外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441,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67%； 反对

295,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07%；弃权 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68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524%； 反对 295,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8285%； 弃权

10,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92%。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 22.00《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376,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52%； 反对

360,6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22%；弃权 1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7%。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620,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5933%； 反对 360,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875%； 弃权

10,1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92%。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1/2以上同意通过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浙江力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一）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05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1339 证券简称：智微智能 公告编号：2024-034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16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 5月 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4 年 5 月 16 日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5月 16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九路海松大厦 B-1303；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袁微微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及《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7、会议的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 代表股份 99,971,50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29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 代表股份 99,945,00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19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26,5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 人， 代表股份 26,50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 代表股份 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人，代表股份 26,5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
（2）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本次股东大会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6 名，董事郭旭辉先生因公务请假；本次股东大会

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副总经理许力钊
先生因公务请假；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99,960,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3％；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8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6226％；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000％；弃权 1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74％。

（二） 审议通过《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99,960,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3％；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8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6226％；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000％；弃权 1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74％。

（三） 审议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99,960,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3％；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8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6226％；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000％；弃权 1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74％。

（四） 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99,960,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3％；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8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6226％；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000％；弃权 1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74％。

（五） 审议通过《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9,960,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3％；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8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6226％；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000％；弃权 1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74％。

（六） 审议通过《公司董事 2024年度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9,960,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3％；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8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6226％；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000％；弃权 1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74％。

（七） 审议通过《公司监事 2024年度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9,960,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3％；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8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6226％；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000％；弃权 1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74％。

（八）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9,960,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3％；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8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6226％；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000％；弃权 1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74％。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九）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9,960,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3％；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8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6226％；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000％；弃权 1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74％。

（十）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9,960,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3％；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6％；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8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6226％；反对 1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000％；弃权 1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74％。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肖宇轩、王利国；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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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事由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并于 2024 年 5 月 16 日召开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鉴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
象中有 4人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 15.30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 2024 年 4 月 26 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249,744,000 股减少为 249,591,000 股，公司注册资本也相
应由 249,744,000元减少为 249,591,000元。 最终的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数据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上述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
公司通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 日内，可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依法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前述权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
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申报或信函的方式申报，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
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
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
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
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
原件及复印件。

若债权人在上述期限内无异议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届时公司将按程序办理
减少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债权人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申报，具体如下：

1、 申报时间：2024年 5月 17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每个工作日 9：30-17：00（以邮寄方
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 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九路海松大厦 B-1303
联系人：张新媛
联系电话：0755-23981862
邮政编码：518000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6 日

2024 年 5 月 17 日 星期五
制作：李波 电话：010-83251716�Ｅ－ｍａｉｌ：zqrb9@zqrb.sina.net信息披露2211

证券代码：002858 证券简称：力盛体育 公告编号：2024-036

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16日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5 月 16 日 9:15-9:25、9:30-11:

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5月 16日 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518号 8座 2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夏青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4 人， 代表股份 40,201,80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818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 人， 代表股份 39,299,90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261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 代表股份 901,90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6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1,338,80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6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 人， 代表股份 436,90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9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 人， 代表股份 901,90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68％。

（注：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3、其他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列席和见证

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194,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13％； 反对

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8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31,3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398％；反对 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602％；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2. 关于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194,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13％； 反对

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8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31,3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398％；反对 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602％；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3. 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194,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13％； 反对

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8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31,3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398％；反对 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602％；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4. 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194,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13％； 反对

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8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31,3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398％；反对 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602％；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5. 关于《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194,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13％； 反对

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8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31,3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398％；反对 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602％；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6. 关于公司 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夏青、上海赛赛投资有限公司、余星宇、顾晓江回避表决，回避股份数 38,797,8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96,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658％； 反对

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34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31,3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398％；反对 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602％；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7.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194,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13％； 反对

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8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31,3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398％；反对 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602％；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194,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13％； 反对

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8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31,3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398％；反对 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602％；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 关于 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194,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13％； 反对

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8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31,3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398％；反对 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602％；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10. 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0,194,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813％； 反对

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18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31,3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398％；反对 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602％；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乔若瑶、刘丰仪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国浩律师（上

海）事务所关于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

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力盛云动（上海）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867 证券简称：周大生 公告编号：2024-030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湾区引擎‘粤’强劲”

———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倾听投资者建议，帮助投资者深入了解公司经营发展情况，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定于 2024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三）参加由深圳证券交易所
举办的以“湾区引擎‘粤’强劲”为主题的集体业绩说明会。 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业绩说明会安排
1、 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22日（星期三）下午 15:00-17:00
2、 现场会议地点：深交所 811 国际会议厅
3、 召开方式：图文与直播视频转播
4、 出席人员：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周宗文先生，董事会秘书及副总经理何小林先生，财务总监许

金卓先生，独立董事衣龙新先生；
5、 投资者参与方式：投资者可登陆深交所“互动易”平台“云访谈”栏目（http://irm.cninfo.com.cn）参

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二、 公开征集问题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

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提前访问深交所“互动易”平台（http://irm.cninfo.com.cn）“云访谈”
栏目进入本次业绩说明会页面，或扫描二维码（附后）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本次
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7 日


